《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自由裁量权裁量标准
一、对畜禽养殖专业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处罚种类及幅度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实施主体

	1
	对畜禽养殖专业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行政处罚
	4402130LT000


	《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 畜禽养殖专业户、畜禽散养户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畜禽粪污进行收集、贮存、清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防止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

《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关于畜禽养殖管理规定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一)畜禽养殖专业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情节显著轻微
	裁量要素
	违法程度
	裁量权重
	免予行政处罚（裁量百分值总和为0%）。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天以下
	0%
	
	

	
	
	
	
	
	
	所在区域
	一般区域
	0%
	
	

	
	
	
	
	
	
	整改情况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
	0%
	
	

	
	
	
	
	
	
	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
	1次
	0%
	
	

	
	
	
	
	
	一般情形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天以下
	0%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裁量计算方法为：罚款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1万元）。
	

	
	
	
	
	
	
	
	1天以上3天以下
	10%
	
	

	
	
	
	
	
	
	
	3天以上5天以下
	20%
	
	

	
	
	
	
	
	
	
	5天以上
	30%
	
	

	
	
	
	
	
	
	所在区域
	一般区域
	0%
	
	

	
	
	
	
	
	
	
	一般水体
	20%
	
	

	
	
	
	
	
	
	
	环境敏感区
	30%
	
	

	
	
	
	
	
	
	整改情况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
	0%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但未完全消除影响
	10%
	
	

	
	
	
	
	
	
	
	未主动采取整改措施
	20%
	
	

	
	
	
	
	
	
	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
	1次
	0%
	
	

	
	
	
	
	
	
	
	2次
	10%
	
	

	
	
	
	
	
	
	
	3次
	20%
	
	

	
	
	
	
	
	情节严重
	造成重大生态环境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万元罚款。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注：本《标准》中“一般区域”是指一般水体、环境敏感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其他裁量解释依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贯彻实施。
二、对畜禽散养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行政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基本编码
	设定依据
	处罚种类及幅度
	裁量阶次
	适用条件
	处罚标准
	实施主体

	1
	对畜禽散养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行政处罚


	4402130LU000


	《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

第十六条第三款

畜禽养殖专业户、畜禽散养户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对畜禽粪污进行收集、贮存、清运、综合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防止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河源市新丰江水库水质保护条例》

第三十六条第(二)项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三款关于畜禽养殖管理规定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罚： (二)畜禽散养户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畜禽粪污渗漏、溢流、散落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情节显著轻微
	裁量要素
	违法程度
	裁量权重
	免予行政处罚（裁量百分值总和为0%）。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及其派出机构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天以下
	0%
	
	

	
	
	
	
	
	
	所在区域
	一般区域
	0%
	
	

	
	
	
	
	
	
	整改情况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
	0%
	
	

	
	
	
	
	
	
	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
	1次
	0%
	
	

	
	
	
	
	
	一般情形
	违法行为持续时间


	1天以下
	0%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裁量计算方法为：罚款金额=裁量百分值总和×1千元）。
	

	
	
	
	
	
	
	
	1天以上3天以下
	10%
	
	

	
	
	
	
	
	
	
	3天以上5天以下
	20%
	
	

	
	
	
	
	
	
	
	5天以上
	30%
	
	

	
	
	
	
	
	
	所在区域
	一般区域
	0%
	
	

	
	
	
	
	
	
	
	一般水体
	20%
	
	

	
	
	
	
	
	
	
	环境敏感区
	30%
	
	

	
	
	
	
	
	
	整改情况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并完全消除影响
	0%
	
	

	
	
	
	
	
	
	
	主动采取整改措施，但未完全消除影响
	10%
	
	

	
	
	
	
	
	
	
	未主动采取整改措施
	20%
	
	

	
	
	
	
	
	
	近二年同类违法行为情况（含本次）
	1次
	0%
	
	

	
	
	
	
	
	
	
	2次
	10%
	
	

	
	
	
	
	
	
	
	3次
	20%
	
	

	
	
	
	
	
	情节严重
	造成重大生态环境影响的。
	责令限期改正，并处1千元罚款。
	

	
	
	
	
	
	
	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
	
	


注：本《标准》中“一般区域”是指一般水体、环境敏感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其他裁量解释依照广东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规定贯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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